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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new energy industr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he success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in Taiwan lies on positive policies,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bette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its citizen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dustr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e find out that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s 
two area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differ greatly in new energy industry, ne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new 
energy policies. However, they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mainland China can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new energy industry from Taiwan, such as new energy policies,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its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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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峡两岸新能源发展各具特色，但发展方向大致相同。台湾地区新能源发展得益于有力的政策引导、

成熟的产业集群与较强的居民环保意识。通过对两岸新能源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岸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

消费以及相关政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具发展优势。台湾新能源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为大陆地区提供诸如

完善相关政策、提高科技水平及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多方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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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发展与能源息息相关，伴随化石燃料的日渐

枯竭，加之全球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发展能够替代化

石燃料的新能源迫在眉睫[1]。台湾在新能源产业发展 

方面较为成功，独具特色的引导与扶持政策、成熟的

产业集群以及较强的居民环保意识是其成功的主要

因素。近年来，大陆地区也加大了对新能源产业的投

入与相关政策扶持，但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新

能源发展还存在相当差距。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在文

化与经济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与其它发达国家及地

区相比，台湾地区新能源发展的经验更适合大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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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总结台湾新能源发

展的成功做法与经验，为大陆新能源发展提供借鉴。 

2. 台湾新能源发展特色 

台湾地区地小人稠，自产能源少，但能源需求量

大，化石燃料主要依赖进口，近年来进口能源比率达

99.35%。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台湾地区的

碳排放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 1%[2]。对台湾而言，发展

新能源既是为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又是为实现在

全球节能减碳压力下承诺的目标。台湾地区新能源产

业起步较早，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已具有相当规

模，并形成新能源产业集群，在世界新能源中占有一

席之地[3]。 

2.1. 持续的政策扶持带动了新能源发展 

新能源产业能带来相当可观的环境效益，但作为

新兴产业仍存在一定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在新能源

产业发展初期的不同阶段，台湾地区出台了相应的扶

持政策。 

在新能源产业萌芽阶段，台湾“经济部”于 1998

年召开能源会议，提出了调整能源结构的政策，鼓励

新能源产业发展[4]；在 2005 年能源会议中，确定了发

展绿色低碳能源的大方向，并提出租税减免、融资优

惠与优惠购电费率等多项扶持政策[5]。 

在新能源产业初具规模时，2008 年台湾地区出台

了《新能源产业旗舰计划》，确定了新能源产业的具

体目标。虽然台湾地区能源高度依赖进口[6]，但台湾

地区“行政院”推行了能源研发经费增倍政见，用于

新能源的科研经费可观[7]，因而拥有极佳的技术研发

与制造能力。为了改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策环境，

台湾地区出台了《永续能源政策纲领》，推行《“绿色

能源产业旭升方案”—行动计划书》，其主要内容包

括：通过技术突围、关键投资、环境塑造、内需扩大、

出口转进等五大策略，突破台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

关键瓶颈，为抢占世界新能源市场奠定基础，并争取

在 2015 年时使新能源产业产值达到 1 兆 1580 亿元新 

台币。同时，《能源国家型计划书》启动，并通过了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确定太阳光电、LED 光电照

明、风力发电、生质燃料、氢能与燃料电池、能源资

通讯及电动车辆等为重点产业。 

台湾地区多项政策并行，很好地保护并促进了正

处于成长阶段的新能源产业，正是由于良好的政策环

境，新能源产业(如 LED 光电产业)在很短暂的时间内

就跻身世界前列。 

2.2. 多层次的政策引导推动了新能源发展 

台湾地区出台的新能源政策，不仅有宏观政策，

还有各个地区根据自身新能源发展情况制定的相关

政策。点面兼顾，相辅相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

体系。 

1) 一般政策 

在宏观政策方面，自 2001 年起，台湾地区“行

政院”增加了政府绿色采购，此项措施旨在利用政府

的采购优先购买对生态环境有利或对环境冲击较少

的产品，鼓励绿能产业发展，带动绿色消费风气，既

保护环境又起到宣传绿能产业之效。此外，“行政院”

2010 年 12 月通过《经济景气因应方案》计划在全台

设置 LED 路灯，预计陆续投入经费约新台币 27.68 亿

元(约合 5.7852 亿元人民币)，换装约 32.6 万盏 LED

路灯。同时进行的还有“阳光屋顶百万座”计划，旨

在扩大太阳能利用范围，利用太阳能替代化石燃料的

部分需求 1。 

2) 特色政策 

除宏观政策外，各地区因地制宜，根据当地产业

分布及需求状况推出各具特色的新能源扶持政策。

如：台南市区自 2010 年 8 月 31 日起，在 36 个公有

停车场设置了绿能优先停车位，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享

有优先停车的权利，为使用绿能的居民提供方便，也

提高了民众对绿能的关注度 1。彰化县为协助当地企

业转型，推出一系列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为投资彰化县再生能源、绿能电业的企业，投资总额

达到二十亿新台币以上，即享有投资抵减、关税、房

屋税、地价税、契税与营利所得税减免等多项优惠 1。

澎湖县倡导“建设澎湖低碳岛”计划，充分利用当地

的风能及太阳能[8]。高雄市则推广以生质柴油为燃料

的公交车。虽然不同地区主推的产业不同，扶持政策

却异曲同工，政策优惠多集中在投资与税收两方面 1。 

3. 两岸新能源发展对比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通过对 1995 年至

2010 年的两岸新能源发展数据及相关能源政策的比
1http://www.ey.gov.tw/policy4/cp.aspx?n=E4707ED5C6C73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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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发现，两岸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消费以及相关政

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具优势。 

3.1. 新能源产业视角 

海峡两岸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

新能源产业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两岸新能源产业所

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两岸新能源产业各具特色，突出

表现在：一是两岸新能源产业发展成熟度不同。台湾

地区新能源产业已发展了 30 余年，已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如 LED 产业)，相较之下，大陆

地区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晚[9]，近年来虽然形成了一定

的产业集群，但成熟度不及台湾地区。二是两岸新能

源产业发展与科研结合程度不同。台湾地区新能源产

业与科研结合较为紧密，产业更新速度快[10]，加之台

湾生产与出口衔接较好，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均优于

大陆地区。相比而言，大陆地区仍处于萌芽阶段，在

专利及核心技术方面均落后于台湾地区。但大陆地区

经济增长迅速，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科技进步显着，

加之相关政策的出台，也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因而大陆地区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大有赶

超之势。 

3.2. 新能源消费视角 

两岸新能源消费的差异表现在：一是两岸新能源

人均消费量不同。能源人均消费量反映一个地区的工

业化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新能源人均消费量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新能源政策的实施力度、新能源

普及程度及居民的环保意识。从新能源人均消费量

看，由于大陆地区人口规模较大，新能源人均消费量

远低于台湾地区。从变动态势看，两岸人均新能源消

费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均

能源消费量波动幅度较大。二是两岸新能源占其能源

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新能源占能源

消费总量的比重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新能源发展水

平。在 1995~2010 年间，台湾地区新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大陆地区则呈现上升的态

势。台湾地区则由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程度较高，新能

源消费较为稳定，但总的能源消费量却持续增长，导

致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下降[11]。而大陆

地区新能源作为刚起步的新兴产业，其应用领域正在

不断扩大，因而新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

断提升。 

3.3. 新能源发展政策视角 

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

策的扶持，但两岸新能源扶持政策侧重点不同。台湾

地区的新能源政策着眼于鼓励再生能源发展，主张因

地制宜，发展风能、生物质能与地热能，重点发展沼

气以及生物液体燃料。主要政策举措有：一是推动能

源立法，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合理制定能源价格以完

善有利于节能减碳的市场机制与法律基础。二是不断

推广各类再生能源，计划 2025 年装置容量达 9952 

MW，新增装置容量为 6600 MW，2030 年进一步扩大

至 12502 MW，覆盖全地区 78%家庭用电户数[12]。三

是推动“千架海陆风力机”计划，力争 2030 年风力

装置容量合计达到 4200 MW2。四是推动“阳光屋顶

百万座”计划，争取 2030 年太阳光电装置容量合计

达 3100 MW3。五是通过发展前沿能源，储能，能源

转换科技等，扩张新能源与节能研发力量，并拓展绿

能产业。六是核电利用推行逐步减核[12]。而大陆地区

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太阳能方面，大陆方面新能源政

策主要侧重于提高应用水平，如提高太阳能产业集中

度、注重太阳能的利用与建筑相结合等。在核电方面，

大陆地区倡导安全发展核电。在电动汽车发展方面，

大陆对购买纯电动汽车的用户均有相应的补贴政策。 

4. 台湾新能源发展对大陆地区的 
主要借鉴及启示 

通过海峡两岸新能源产业多方面比较，可以发

现：虽然两岸新能源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但新能源发

展的方向大致相同，台湾地区新能源发展的许多成功

经验可为大陆提供借鉴。 

4.1. 政府部门：完善相关制度，确保政策落实 

近年来，虽然大陆地区有关新能源发展的法规政

策(如《可再生能源法》)相继出台，但仍存在不完善

之处，在新能源领域缺少相应细化的法规，应借鉴台

湾地区在新能源发展初期的相关经验，针对新能源不

同产业供需两方面出台不同的扶持政策，提升新能源
2http://wind.itri.org.tw/about.aspx. 
3http://www.mrpv.org.tw/abou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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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在此基础上，确保政策的落实

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台湾地区新能源政策的出台都

附有政策应达到的目标或计划，这值得大陆地区借

鉴，在没有其它评价体系的前提下，目标的计划完成

程度不失为一个能较好的衡量此项政策是否得到落

实的指标。同时，大陆地区也可通过建立相应的评价

体系，即时跟进政策的落实情况并对政策进行相应调

整。 

4.2. 生产者：加速企业发展，提高科研投入 

台湾地区新能源产业形成集群，同时在科研方

面，每年均有大量资金投入，这一点值得大陆地区借

鉴。首先，推动大陆地区新能源领域产业集群的快速

发展，逐步改变新能源产品大量出口的现状，加大新

能源产品在本国消费比重，这不仅能加快节能减排的

步伐，还起到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之效。大陆地区对

新能源核心技术的掌握与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要加大新能源方面的科研投

入，提高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并将相关技术尽快应

用于生产。 

4.3. 消费者：宣传环保理念，提升环保意识 

台湾地区消费者注重环保，这与相关部门的大力

宣传和学校的教育普及密不可分。一方面，大陆政府

部门应运用更具亲民的宣传方式，而不仅是依靠发布

相关文件的简单方式宣传新能源。由于大陆新能源产

业还处于萌芽阶段，政府应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宣传力

度，促进相关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还应在各类学

校中也应开设相应的环保课程，从小培养居民的环保

意识及环保消费观念。 

5. 结束语 

通过比较海峡两岸新能源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两

岸新能源发展各具特色，但发展方向大致相同。台湾

地区新能源发展得益于有力的政策引导、成熟的产业

集群与较强的居民环保意识。通过对两岸新能源发展

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岸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消费以

及相关政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具发展优势。

台湾新能源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为大陆地区提供诸如

完善相关政策、提高科技水平及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

多方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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